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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公司為配合政府推展綠源政策，戮力推動再生能源，達

成 2025年綠能佔比 20%之政策目標。110 年 6月奉經濟部核准

執行「綠能第一期計畫」，計畫期間自 111 年起至 113年。本案

為綠能一期計畫之子計畫，規劃於核三廠廠界以內，除役主要

開發行為(如新建設施、拆除建物及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等)的範

圍以外之空地設置風力及光電之綠能設施。 

二、 風力機組及光電模組規劃情形 

本子計畫規劃裝置容量為 12.6MW 之風力發電設備(單機容

量為 4.2MW，3部)、45MW 之地面型太陽光電及 1.9MW之屋頂型

太陽光電，綠能總裝置容量為 59.5MW，說明如下： 

(一) 風力機組 

近年陸域風力機組為擷取更大之風能，各家廠牌皆朝

大型化發展，惟本公司依過往經驗所選購之機型必須具

IEC class IA 之認證，又主流市場上單機容量在 5MW以上

之風力機組大部分皆尚未取得 IEC class IA 之認證，爰以

ENERCON E115 EP3 4.2MW 之風力機組為例進行說明。 

1. 風力發電機設計： 

型式為水平軸、上風型、轉子三葉片式，葉片材質為強

化玻璃纖維(FRP)，單片重量約 19.6 公噸(4.2MW 級)，

額定轉速約 12.9RPM，為可變旋翼控制。起動風速 2.5m/s，

額定最大風速 13.2m/s，關機風速 34m/s，耐風速大於

70m/s。 

2. 發電機：採勵磁式同步發電機。 

3. 控制系統： 

包括阻止風力機組超轉速之調速控制，迎風轉向之方向

控制，以及確保風力機組安全運轉之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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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塔架及基礎設施：塔架採用圓管式鋼鐵製，塔架及基礎

皆有進行結構計算檢核，並經專業技師簽證，其結構耐

震設計以最大考量地震力計算檢核。 

5. 監控系統：利用通訊線路或光纖通訊，將風力發電各項

運轉訊息傳遞至監控中心，由運轉人員監控運轉。 

6. 避雷裝置：風力機組頂端裝設避雷針，亦有於葉片末端

裝設金屬導體作為避雷設備。 

(二) 光電模組(模組及變流器以目前市售主流產品說明) 

1. 模組： 

採單片容量至少符合 360W以上高效率模組產品，具自

願性產品認證書(VPC)。 

2. 變流器： 

採單台額定輸出 80kW~120kW/頻率 60HZ，符合國家標準

(CNS)並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自願性產品驗證

證書。 

3. 支架： 

依內政部「建築物耐風(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規定辦

理，說明如下： 

(1) 耐風設計： 

以屏東縣恆春鎮之基本設計平均風速為 47.5m/s(15

級風)，另因考量瞬間最大風速，故設計之參數將再

加乘陣風反應因子 1.478，設計風速已達 70.2m/s，

遠高於蒲福風級(附件一)17級風(56.1~61.2m/s)，。 

(2) 耐震設計：以屏東縣恆春鎮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 

D =0.5, S
S 

1 =0.3, S
M 

S =0.7, S
M 

1 =0.4)及垂直向加速

度係數(經專業技師計算)作為耐震計算。 

(3) 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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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通訊線路或光纖通訊，將太陽光電各項運轉                 

訊息傳遞至監控中心，由運轉人員監控運轉。 

(三) 規劃佈置 

經分析，本風場主風向為東北季風，風力發電機組設置

詳附圖一之⑥、⑦、⑧區，裝置 3台單機容量為 4.2MW之風

力發電機組，其總裝置容量為 12.6MW，額定轉速為 12.9RPM，

屬大型風力機組，風力機組離核三廠主要設備約 260 公尺，

附近有廠區內之一般道路電桿電線，離生水池約 500 公尺。 

太陽光電設施於附圖一之①、②、③、④、⑤、⑥、⑦、

⑧、⑨、⑩區，共設置地面型 45MW，屋頂型太陽光電則利用

宿舍區、保警大樓、放射試驗室及南灣宿舍區，共建置 1.9MW，

合計太陽光電總裝置容量為 46.9MW，其中②、③及④區在規

劃中已避開架空線路，另於出水渠道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設

計時會強化結構強度及設置防護網。 

(四) 併聯規劃 

因風力發電及地面型太陽光電乃申請第一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依電業法規定須於申辦籌設前取得經營電力網之

輸配電業核發之併聯審查意見書，已於 111 年 3 月 18 日取

得併聯審查意見書。本案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之輸出電壓為

22.8kV，其輸出電力電纜引接至新建之電氣室後升壓至

69kV併接至墾丁一次變電所(P/S)，非併入核三廠核能機組

饋線(電纜路徑詳附圖一)。發電設施除了本身的保護設備外，

墾丁一次變電所亦設有多重保護，其故障並不會對核三廠的

電力系統造成影響，電力系統單線示意圖如附圖二。 

因屋頂型太陽光電申請第三型再生能源設備(未達

2MW)，可併入鄰近 11.4kV地方配電饋線(非輸電等級饋線)，

不併入新設 69kV 電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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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運轉及維護保養 

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設施之發電資訊會傳至本公司再

生能源監控平台，運轉人員於遠端進行監控，正常情況下設

備會自動運轉，如有故障，運轉人員會先進行故障排除，如

無法排除會先停止運轉，由維修人員至現場進行檢修。發電

設備建置完成後現場人員不定期進行巡檢工作，每年會依設

備原廠之維護手冊進行定期保養工作(風力機組每年 2 次、

光電每年 2 次)，開關設備則依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進行

檢測，以維護各項設備安全運轉。 

綠能設備位處核三廠財產區內，電廠人員執行例行性廠

區巡邏或其他活動時，若發現設備有異常現象會主動通知再

生能源處，或視需要通報事件。 

三、 安全評估 

風力發電機組事故主要為電氣故障及葉片因疲勞、颱風、

電擊等因素所造成的葉片斷裂飛落之情形，至於風力機組因地

震或其他因素而倒塌所造成的影響，因設置地點已遠離廠區並

有安全距離，倒塌對核能電廠應無影響。 

風力機組基礎於結構設計時是以最大地震力進行計算，且

經結構技師計算檢核，爰不致有因基礎耐震不足致倒塌之情

事，又風力機組內部亦設有地震感測器，如震幅大於設定值，

機組會啟動自我保護措施，自動停機，經維護人員現場巡視後

始得啟動運轉(不得遠端控制啟動)。在抗颱方面，所選用之機

組具國際認證之機型(IEC CLASS IA)，其耐風速達 70m/s(相當

於可承受 17級風)，當颱風來襲時，且風速達停機風速，風力

機組會自動切換為待機模式(不運轉，自動迎風)，待風速穏定

後始會自動啟動運轉，倘發生超速時，風力機組即啟動過轉速

保護裝置(該裝置為每年年度保養之重點項目)。 



5 
 

風力機組葉片，其材質均採用強化玻璃纖維(附圖三)，質

輕耐氣候變化及耐疲乏，葉片及驅動機構均有定期維護檢查，

可以確保葉片運轉無虞。因電廠廠房為鋼筋混凝土之結構物，

倘葉片飛落打到，對核能機組之廠房結構應無影響，分析詳如

第三、(二)節。 

太陽光電模組依內政部「建築物耐風(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規定辦理，相關設計詳如第三、(八)節，經評估能承受強

風及強震，故可承受 17級風，又光電板為玻璃構造，且單片重

量僅約 20kg，對架空線路及核能電廠應無影響。 

(一) 電氣 

1.系統衝擊 

本案併聯輸電系統之系統衝擊分析依電業法規定須於

申辦籌設前取得經營電力網之輸配電業核發之併聯審查意

見書，已於 111 年 3月 18日取得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之併

聯審查意見書，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1) 本案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輸電系統規劃準則」

規定採 N-0規劃，另目前檢討加入系統後 N-1情境無

發生事故致過載情形，仍需於初步協商時依電網情境

檢討 N-1需求。 

(2) 本案若發電設備型號有變更，於細部協商前提送「再

生能源併網系統差異分析報告」 

(3) 本案併聯試運轉期間(正式商轉後半年內)，辦理電力

品質量測。 

    本案會確保加入系統後維持電網穩定，使新建電

力設施不會影響核能電力設施。 

2.電氣引發火災 

光電模組將依法規「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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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設置滅火設備及警報設備，且定期安排巡視，另光電

板屬玻璃材質非易燃物，不易延燒。 

風力機組將依法規「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設置滅火設備及警報設備，另風力機組機艙有設置偵

煙器，如偵測到異常將會發送警報至監控系統，也會定期

安排巡視避免引發火災。 

3.電氣保護 

本案光電及風力之系統衝擊檢討報告均有進行故障電

流分析，檢討結果為再生能源加入系統前三相短路故障電

流值 8.376kA，再生能源(合併容量 60MW)加入系統後產生

最大三相短路故障電流值 9.002kA，遠小於墾丁 P/S 69kV 

        變電所其斷路器遮斷電流值 40kA，若發生電力故障時，再 

        生能源設施將不會對系統造成影響。 

本案依「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之規定於

69kV電氣室設置相關保護電驛，由電機技師計算其保護協

調並經本公司相關單位完成細部協商，若發生電力失效

時，再生能源設施將會進行解聯切離系統，不會影響核能

機組運轉安全。 

(二) 葉片斷裂 

風力發電機在設計時皆以額定轉速進行相關負荷計

算，即使風速達額定風速且未達停機風速，風力機組皆以

額定轉速運轉，發生運轉中之葉片斷裂事故，通常以額定

轉速計算其飛落距離。 

保守假設運轉中葉片斷裂且從根部斷裂，則可計算葉

片飛落距離，判定是否影響核能電廠安全。 

葉片斷裂之原因，歸納起來包括下列：a.疲勞、b.地    

震、c.颱風、d.雷擊。因風力機組離電廠主要設備區已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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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距離且風力機組之葉尖(頂端)有裝設避雷設備，對核能

電廠相關設施並無影響。 

葉片因疲勞或颱風而造成斷裂之安全分析說明如下： 

1. 葉片因疲勞斷裂 

核三廠新設風力發電機組規格如下： 

廠牌機型 E115 EP3 4.2(註 1) 

裝置容量 4.2 MW 

塔高 87 m 

葉片直徑 115.4 m 

轉子轉速 12.9 rpm 

單支葉片重量 19,600 kg 

耐風速 70 m/sec 

註 1：本案尚未決標，機型先以 IEC Class IA 之機型為例。 

註 2：日後採購之風力機組單機容量為 4MW 以上且具 IEC Class IA 為主 

假設運轉中葉片斷裂點位於葉片根部，則依據抛物線質

點動力學之公式： 

𝑉𝑥 = 𝑉 cos 𝜃                        𝑉𝑦 = 𝑉𝑠𝑖𝑛𝜃 − g𝑡 

𝑥 = (𝑉 cos 𝜃)𝑡        𝑦 = (𝑉𝑠𝑖𝑛𝜃)𝑡 −
1

2
g𝑡2 

若拋射體以水平仰角𝜃拋出達最高點時，所經歷時間為 

t1，接下來為掉落時間為 t2，則從葉片斷落飛射到落地之總

時間為 t=t1+t2。而葉片斷落拋射出去到落地之水平距離為

切線水平分速度乘以總時間 t。依葉片設計，其根部較厚較

重，而尖端則較薄較輕，保守假設葉片重心位於轉子半徑中

心，並將葉片中心點定為飛射點。 

假設拋射體切線速度為𝑉，拋射仰角為𝜃，至最高點之

時間為 t1，至最高點之距離為 y1，則： 

其水平方向之分速為 𝑉𝑥 = 𝑉 cos 𝜃 

其垂直方向之分速為 𝑉𝑦 = 𝑉𝑠𝑖𝑛𝜃 − g𝑡 

其飛射最高點與葉片飛射點水平方向之垂直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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𝑦1= (𝑉𝑠𝑖𝑛𝜃)𝑡1 −
1

2
g𝑡1

 2 

又假設飛射體從最高點掉落到地面之時間為 t2，垂直距

離為 y2，此時𝑦2 =
1

2
g 𝑡2

  2，而 y2= y1 +塔高-飛射點與斷裂

點垂直距離，則葉片飛射水平距離𝑅 = 𝑣𝑐𝑜𝑠𝜃(𝑡1 + 𝑡2)。 

再假設風力機組葉片轉子半徑為 r，而塔基至掉落點之

水平距離=𝑅+飛射點至塔基之水平距離= 𝑅 +
𝑟

2
sin 𝜃。由圓

周運動得知，轉子葉片重心切線之速度𝑣 = 𝜔
𝑟

2
，其中𝜔為角

速度=
2𝜋(𝑟𝑝𝑚)

60
。 

依製造廠家之数據，先假設拋射體以水平仰角 40 度     

飛落(其他角度計算結果詳見下表），則可計算飛射體落地點

到塔基之水平距離如後所示： 

風力發電機以 Enercon E115 EP3 4.2 為例，其葉片直徑

115.4m、塔高 87m 轉子轉速 12.9 rpm；代入公式： 

∵ 𝑣 = 𝜔
𝑟

2
  ∴ 𝑣 =

2𝜋(12.9)

60
∙

115.4
2
2

= 38.97 𝑚
𝑠⁄  

∵ 𝑉𝑦 = 𝑉𝑠𝑖𝑛𝜃 − g𝑡 ∴ 0 = 38.97 ∙ 0.643 − 9.8𝑡1  得𝑡1 = 2.56 𝑠 

∵ 𝑦1 = (𝑉𝑠𝑖𝑛𝜃)𝑡1 −
1

2
g𝑡1

 2 

∴ 𝑦1 = 38.97 ∙ 0.643 ∙ (2.56) −
1

2
9.8 ∙ 2.56 2 = 32.01 𝑚 

而 y2= y1 +塔高-飛射點與斷裂點垂直距離=96.91 m 

∵ 𝑦2 =
1
2
g 𝑡2

  2    ∴ 96.91 =
1
2
g 𝑡2

  2    得𝑡2 = 4.45 𝑠 

∵ 𝑅 = 𝑣 cos 𝜃(t1 + t2) = 209.27 𝑚 

故塔基至落點之水平距離= 𝑅 +
𝑟

2
sin 𝜃 = 227.81 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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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計算得到斷裂葉片中心最遠之距離為 227.81 公尺，

再加上一半斷裂葉片長度(28.85m)得到觸及距離為 256.66 公

尺。依核三廠風力發電機安裝位置(21°57’ 13.11’’N 120°45’  

1.48’’E)，鄰近最近設備為 S-2M-AP-T048 (#2 CST 桶槽) 

(21°57'21.4"N 120°45'03.1"E)，兩者相距 260 公尺以上，且均

有鋼筋混凝土構造圍牆保護，故不會造成核能機組相關設施

之損害。 

若考慮葉片斷落飛射出去之各種飛射仰角，其觸及距離

如下表： 

由上表得之葉片斷落飛射，其最遠距離之飛射仰角在

30 度至 45 度間，但最遠距離均未超過 260 公尺，故風力機

組運轉中葉片因疲勞斷落飛射，不會造成核能機組相關設施

之損害。縱萬一發生葉片飛落撞擊 CST 桶槽，因風力發電

機組之葉片是強化玻璃纖維(FRP)所製成，其強度尚難以對

CST 桶槽之結構強度(強化混凝土及金屬)造成安全之影響。 

核三新設風力機組葉片斷裂飛行距離模擬 

參數/風力機組機型  Enercon  E115 EP3 4.2 

模擬仰角(𝜃) 斷裂葉片觸及距離 (m) 

0 162.91 

15 211.35 

30 248.13 

40 256.66 

45 254.54 

60 221.41 

75 151.63 



10 
 

 

2. 葉片因颱風斷裂 

風力發電機於風速大於 34 公尺/秒時即停止運轉(以

EP3 4.2 為例)，且預期強烈颱風暴風圈即將涵蓋廠區時，

核能機組基於保守決策，依據狀況會提前降載甚至停機，

在運轉安全上已充分考量強風造成外電喪失的風險。另核

三廠址區冬季常見落山風來襲，但風速大於 34公尺/秒時

風力機組即自動停止運轉。 

依據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歷年（西元 1911 

~ 2019)侵襲我國之颱風總計 369次路徑統計 (如圖四侵

台颱風路徑分類圖)，就侵台颱風路徑相對於我國位置細

分，1-5類為西行颱風，6、7 類為北行颱風，第 8類自太

平洋西行後東北轉向，第 9類則為南海生成移入；其中以

西行占 6成 6最高，北行 2成次之，通過核三廠址風向多

為西北方向。依統計數據顯示，核三廠迄今曾發生之瞬時

最大風速為 52.5 公尺/秒 （發生於 105.9 莫蘭蒂颱風侵

襲時），而風力機組耐風速之設計值為可達 70 公尺/秒，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0 15 30 40 45 60 75

飛
行
距
離

(m
)

模擬仰角(θ)

核三新設風力機組葉片斷裂飛射距離模擬

E115 EP3 4.2 鄰近設備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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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受瞬時最大風速，應不會造成核能機組相關設施之損

害；故風力機組葉片因颱風或落山風吹落，對核能電廠相

關設施應無影響。  

(三) 冷卻排水渠道光電評估 

冷卻排水渠道現況水流湍急，採取防護網及補強結構物

承載力之安全措施，光電板應不會受風力影響掉落至排水渠

道上。 

(四) 架空線路評估 

核三廠每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有落山風，光電模組支架

之耐風設計可達 70m/s，故不影響架空線路。 

(五) 發生核子事故時，對核能電廠之影響 

核能電廠事故劑量評估準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施行細則第三條「禁制區」之定義，核子事故發生後，其邊

界上之人於二小時內，接受來自體外放射性分裂產物造成之

全身劑量應小於二百五十毫西弗。若風速增加或距離增加時，

則有利於排放煙雨擴散，廠外民眾所接受劑量則會降低。 

設置的三台風機之間距都有 150 公尺以上，對於煙雨擴

散效應的劑量評估而言，在東北風向條件下，估計些微不利

於擴散到風機的西南方遠處海面，然而該方向已靠近海岸線，

居住人口極少應無重大影響；反之吹起西南風向時，預估有

可能略為降低廠區排放點的風速，利弊互有之(向東北的擴

散範圍也許稍微縮小)。電廠的緊急計畫劑量評估已假設各

種風力條件，增設風力機造成各方向的風速微小變化已被該

評估所涵蓋，故研判不會造成顯著影響 

如果電廠運轉後之事故劑量評估主要擴散評估之氣象

資料係使用現行具有代表性(位置及高度)之氣象鐵塔資料，

依長期及短期氣象資料顯示，氣流風場係受大範圍環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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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效應及觀測高度等影響，而依風力發電機的裝置準則，風

力發電機的縱向距離要 150米以上，以免下風的風力機組受

擾流吃不到滿風。風力機組遠離核電主要設備區(包括排放

點及氣象鐵塔)450~650 公尺以上。由上述資料可知風力發

電機之運轉，對於主要排放點附近氣流應無影響，對核電廠

事故造成之民眾劑量評估亦無影響。 

至於施工/運維人員在緊急核子事故時的管理，將依照

核三廠 1417程序書「緊急計畫集結待命程序書」實施應變，

施工/運維人員應遵照申請入廠工作證的緊急計畫訓練內容，

聽從警報聲響與監督/指揮人員的指示，進行有序地集結待

命與疏散掩蔽活動。 

(六) 對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影響 

1. 對既有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的影響 

核三廠運轉期間將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在保護區內

的廢料廠房或新建廢料倉庫內，此二建築體外牆均為堅

固的水泥牆。電廠的放射性廢棄物均以室內形式進行貯

存，新設光電設施之太陽光電模組主要材質為玻璃及太

陽能電池等，若新設光電設施之太陽光電模組因自然災

害成為飛射物，因其材質非堅硬物質，不致於對貯存設

施外牆造成損害，若是新設光電設施失火引起火災，在

火勢影響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前，靠著距離及貯存設

施外牆的阻隔，核三廠有充足的時間依既有的消防程序

應對。 

至於風力機組的葉片斷裂造成飛射物的風險，由於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距離風力機組位置大約 700公

尺，已超過 256.66公尺最大飛射距離，故應無受影響

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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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及二號低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庫的影響 

依目前規劃，核三廠除役期間將新設放射性廢棄物

貯存設施，其中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以下

簡稱乾貯設施)，預定設置於氣渦輪機西側用地區域；

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以下簡稱二號低貯庫)，預

定設置於發電設備廠區外北側用地區域，兩者周圍皆未

緊鄰新設光電設施，且兩者設置有外牆結構，其放射性

廢棄物均是以室內形式進行貯存，新設光電設施之太陽

光電模組主要材質為玻璃及太陽能電池等，若新設光電

設施之太陽光電模組因自然災害成為飛射物，因其材質

非堅硬物質，不致於對貯存設施外牆造成損害，若是新

設光電設施失火引起火災，在火勢影響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前，靠著距離及貯存設施外牆的阻隔，核三廠有

充足的時間依既有的消防程序應對，故新設光電設施不

會直接影響核三廠除役期間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

內貯存的放射性廢棄物。 

又比對乾貯設施、二號低貯庫與新設風力機組之位

置，乾貯設施與新設風力機組距離較近，其中最接近處

約 700 公尺，故以下評估以乾貯設施為主體；依前文評

估新設風力機組葉片因意外事故斷裂後成為飛射物的飛

行距離，在斷裂葉片結構尚完整的前提下，僅 256.66

公尺，且其材質為強化玻璃纖維，即便飛射後直接與乾

貯設施外牆結構碰撞，亦無法對乾貯設施的外牆結構造

成損害，故新設再生能源設施，應不致對核三廠除役期

間新設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造成影響。 

(七) 對保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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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施工期間： 

工程施工期間，人員、各式機具皆配合核三廠門禁管制

措施及規定，未經申請不得擅入管制範圍。 

2. 運轉維護期間： 

運維人員及各式機具皆配合核三廠門禁管制措施及規定，

未經申請不得擅入管制範圍。 

3. 保安周界完整性： 

本案風力發電機組及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規劃設置於核三

廠財產區以內，控制區以外，並離除役期間新增之用過

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及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庫等保安保護區域尚有一段距離，對於保安周界完整性

及設備如 CCTV 等不致造成威脅影響。若因風力機組飛

射物造成保護區周界如圍牆、圍牆入侵偵測系統或其所

屬 CCTV 故障或失效時，則依核三廠 106.3 程序書「台

電第三核能發電廠保安監控中心操作及輪值作業」規定

通知保警中隊派遣警力執行補償措施至修復完成。 

(八) 天然災害(地震、颱風)之影響  

1. 風力機組 

耐風設計：機型選用以 IEC Class IA為主要規格，其

規範耐風速大於 70m/s。 

耐震設計：塔架及基礎設施會進行結構計算檢核，並經

專業技師簽證，其結構耐震設計值均以水平加速度係數

0.33來設計。 

2. 光電模組 

耐風設計：以屏東縣恆春鎮之基本設計平均風速為

47.5m/s(15 級風)，另因考量瞬間陣風，設計之參數將再

加乘陣風反應因子 1.478，設計風速已達 70.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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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以屏東縣恆春鎮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𝑆𝑠
𝐷=0.5   𝑆1

𝐷=0.3  𝑆𝑠
𝑀=0.7  𝑆1

𝑀=0.4) 

及垂直向加速度係數(經專業技師計算)作為耐震計算。 

假設風力機組與光電模組因颱風或地震外力因素造成

倒塌，因有電力線路保護設計與核能機組間有足夠的距離阻

隔，也不會損及核能相關設備。 

(九) 風力機組地基對水文影響 

依「核三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場址特性調查

綜合評估報告」(107.11 定稿版)，廠區周邊地下水流向係由

西北往東南遞減，也就是沿著地形的分布而移動。現規劃設

置之 3 組風力機組位置皆已靠近南灣海域，且風力機組基座

並未深入地下，係以基樁方式固定於地面上，深入地下之基

樁直徑小，不會造成地下水擾動及滲透，即使有較大的沒入

深度，亦不致對地下水文造成影響。 

 

(十) 對用過燃料池島區的影響 

依目前規劃，核三廠進入除役階段後，將把原燃料廠

房的用過燃料池改建為用過燃料池島區(以下簡稱島區)，

依目前規劃，島區可能受本案新建設施影響部份，包括島

區新設於廠房外部的冷卻水塔及供電能力。 

有關島區新設之冷卻水塔，目前規劃建置於燃料廠房

外部，替代核三廠運轉期間的海水相關系統，作為島區燃

料池冷卻系統的最終熱沉，核三廠兩部機組之燃料廠房與

新設光電設施及風力機組皆有一定的距離，以較近的二號

機燃料廠房來看，光電設施最近距離約 170 公尺、風力機

組最近距離約 500公尺，本案新設設施經初步分析，風力

機組若因故形成飛射物，其飛行距離為 256.66 公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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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燃料廠房實際距離約為飛行距離之 2倍，且直線距離內

仍有其他建物阻隔，擊中島區冷卻水塔的機率極低。若保

守假設風力機組飛射物擊中冷卻水塔，並導致島區冷卻系

統喪失冷卻能力，依核三廠除役計畫第七章分析，島區冷

卻系統喪失冷卻能力後，可依據核三廠「用過燃料池緊急

補水／噴灑策略」程序進行補水，且有充足時間於用過燃

料池水位降至燃料頂部上方前完成補水，維持燃料貯存安

全。 

島區規劃保留核三廠運轉期間的 161kV及 11.4kV外電

作為用電來源，而本案新設設施若發生意外(如：電氣火

災、飛射物擊中外電線路等)，可能使島區喪失外電，若島

區喪失外電，參考核三廠除役計畫第七章所述，島區之電

源除了廠外電源外，尚保留核三廠之第五台柴油發電機、

移動式電源等，後備電源充足，而即便因其他原因使島區

持續喪失電力進一步使島區冷卻系統喪失冷卻能力，亦可

如前段所述，本公司有足夠時間對燃料池完成補水，維持

燃料貯存安全；綜上所述，本案新設設施不會對除役期間

島區運作安全造成影響。 

(十一) 對除役工作的影響 

本案設置地點雖位於核三廠廠界範圍(即除役管制範

圍)內，但與除役開發範圍不重疊，故該些設施不會因除役

相關的輻射作業受到放射性污染。且該些設施預定於核三

廠一號機運轉執照屆期前完成建置，其建置期間與除役期

間的工作並未重疊，建置完成後暫未有於核三廠除役期間

內拆除的規劃，故建置本案設施不會影響除役計畫相關除

役必要設施興建或核能機組拆除作業。另外，由於本案設

施設置地點位於除役管制範圍內，預計於核三廠完成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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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繼續使用。除役完成後，將依本公司提出之最終狀態偵

測計畫，進行最終狀態偵測，確認符合廠址使用劑量標準

後，向原能會申請廠址解除管制。 

本案對除役計畫影響如附表一 

(十二) 核管法符合性評估 

本案經評估符合核管法及相關法規要求，如附表二，表三 

(十三) 設計變更(DCR)之安全評估 

於核三廠「核子反應器設施廠址內或其相鄰周邊新增非屬

電廠之設施（例如輸配電設施、風力發電設施等）」，亦應

參照原能會發行之「核子反應器設施設計修改及設備變更

申請審核作業規範」之規定辦理。經核三廠 1103.01程序

書「電廠設計修改管制」之「設計變更安全評估表」(如附

件二)評估結果，新增再生能源設施不影響爐心設計，亦不

涉及 FSAR 所記述設施之修改。 

四、 結論 

核三廠規劃於廠界以內，除役開發範圍以外的空地或建物屋

頂設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其發電併聯方式未引接到廠內設施，

故不涉及核能電廠相關設計之變更，且發電設備距離核能電廠相

關設施已有保持安全距離，綜觀前述安全分析之評估，即使發生

事故也不會損壞相關設施，不致影響電廠安全可靠性。 

本計畫規劃場址鄰近既設一般道路，施工安裝階段，對於重

件器材、設備材料及施工機具等運輸，以及人員進出均遵守核三

廠門禁管制相關規定，並於施工前提運輸計畫予核三廠，原則上

動線均走保護區(第三道門)以外道路，不會進入主警衛門(第三

道門)，故不會影響核能電廠正常營運或造成工安事故之疑慮。 

本案設置地點雖位於核三廠廠界範圍(即除役管制範圍)內，

但與除役開發範圍不重疊，故該些設施不會因除役相關的輻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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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受到放射性污染，不會影響除役相關設施新建或拆除作業。 

按照本安全評估報告之評估結果，核三廠興建再生能源設施

不涉新增設安全問題或降低安全餘裕，對核能機組營運應該沒有

核能安全方面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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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核三廠之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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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之電力系統單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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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Balsa-wood-structure-in-wind-turbine-blades-18_fig1_344660999 

圖三 葉片結構圖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一項第六款，因涉及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故不予公開。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Balsa-wood-structure-in-wind-turbine-blades-18_fig1_34466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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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侵台颱風路徑分類圖(1911～2019) 總計 36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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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對除役計畫影響說明表 

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第一章 綜
合概述 

本章說明核三廠除役之
需求與目的，進行除役
相關專有名詞、參考文
獻與引用法規之彙整，
並界定核三廠除役目標
與範圍，以及提供核三
廠重要系統、重要組件
之現況說明及廠區地
圖、相關工程圖件等資
料，可作為本計畫其他
章節編撰時之依據與原
則。 

俟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獲准設置後，本公司
須於設施說明增加相關
敘述，並於圖 1-2 核三廠
廠區示意圖中標示新設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位
置。 

俟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獲准設置後，再檢視
修訂除役計畫對應內
容。 

第二章  設
施 及 廠 址
環境說明 

本章主要為對第三核能
發電廠 (以下簡稱核三
廠)的設施、廠址特性(如
地形與地貌、區域地質、
生態、水文與氣象及環
境輻射等)，以及廠址人
文環境(如人口結構與分
布、重要公共設施及交
通等)等特徵進行彙整、
描述。 

俟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獲准設置後，本公司
須於廠址現況增加相關
敘述，並於圖 2-2 核三廠
廠區示意圖中標示新設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位
置。 

俟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獲准設置後，再檢視
修訂除役計畫對應內
容。 

第三章  設
施 運 轉 歷
史 及 曾 發
生 之 重 大
事 件 與 其
影響 

本章係說明廠址歷史評
估方法、核三廠運轉歷
史及核三廠運轉過程中
曾發生之重大事件與其
影響，並對重大事件可
能污染物質及相關環境
影響進行分項說明；最
後，彙總廠址歷史調查
結果提出結論，歸納出
廠區內受影響之區域與
範圍。 

本章提及之運轉歷史及
曾發生之重大事件主要
為核能機組及輻射相關
事件，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設置及運維作業非屬
輻射相關作業，應與本
章無直接關聯。 

核三廠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屬新設設施，與核電
廠運轉歷程無關，且規
劃設置於核三廠除役計
畫判定之未受影響區，
運維作業亦不屬輻射作
業，故該等設施應不影
響本計畫原始判定之受
影響區範圍，因此無本
章節須配合修訂事項及
待辦事項。 

第四章  廠
址 與 設 施
之 特 性 調
查 及 評 估
結果 

本章說明廠址與設施之
輻射特性調查結果，係
依據核三廠廠址與廠房
歷史評估調查結果，進
行核三廠輻射特性調查
作業規劃，並進行實地

本章目的為輔助判斷 

廠址歷史評估之結果，
並提供作業人員集體有
效劑量評估資訊及除役
放射性廢棄物污染活度
估算。因再生能源發電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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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偵測，掌握並確認廠址
內可能之放射性污染範
圍與程度。 

設施為新設設施，且位
於未受影響區，其運維
作業亦非輻射相關作
業，該設施應非屬輻射
相關設施。應與本章無
直接關聯。 

第五章  除
役 期 間 仍
須 運 轉 之
重要系統、
設備、組件
及 其 運 轉
方式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除
役期間仍須運轉之重要
系統、設備及其運轉方
式，含括核三廠除役期
間安全分析、系統安全
分類、需維持運轉之安
全相關系統的運轉說
明、需維持運轉之非安
全相關系統的運轉說明
與停止運轉系統說明。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於核
三廠運轉期間即非屬核
三廠相關系統，故除役
期間亦非屬核三廠仍需
維持運轉系統，故與本
章無直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六章  除
役時程、使
用之設備、
方 法 及 安
全 作 業 程
序 

本章參考本計畫第三章
及第四章，以規劃應拆
除之範圍及時程；另參
考本計畫第五章，以及
參考本計畫第八章、第
九章與第十七章，進行
設置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間及興建處理與貯存設
施之時程規劃。另參考
本計畫第九章內容，作
為本章拆除切割技術選
用、工法及評估之依據。 

於未受影響區增加新設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不
影響目前除役工作項目
規劃，故暫不需調整除
役計畫。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七章  除
役 期 間 預
期 之 意 外
事 件 安 全
分析 

本章係針對參考文獻進
行意外事件分析並篩選
出可能發生於核三廠除
役期間之意外事件，進
行核三廠除役期間預期
意外事件安全分析並說
明。 

初步檢視，在最保守的
假設情況下，新設再生
能源發電設施於除役期
間可能對相關設施造成
的影響，主要係針對用
過燃料池島區，因核三
廠兩部機組之燃料廠房
與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及風機皆有一定的距
離，以較近的二號機燃
料廠房來看，光電設施
最近距離約 170 公尺、
風機最近距離約 500 公

初步檢視，在最保守的
假設情況下，新設再生
能源發電設施於除役期
間可能對相關設施造成
的影響，仍可被目前分
析之用過燃料池喪失冷
卻水及喪失廠外電源等
事件涵蓋，故暫無須對
除役計畫內容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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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尺，新設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經初步分析，風機
若因故形成飛射物，其
飛行距離為 256.66 公
尺，設施與燃料廠房實
際距離約為飛行距離之
2 倍，且直線距離內仍有
其他建物阻隔，擊中島
區冷卻水塔的機率極
低。若保守假設風機飛
射物擊中冷卻水塔，並
導致島區冷卻系統喪失
冷卻能力。又或者發生
如電氣火災等意外，可
能使島區喪失外電。 

上述事件仍可被目前分
析之用過燃料池喪失冷
卻水及喪失廠外電源等
事件涵蓋。 

 

第八章  除
污 方 式 及
除 役 期 間
放 射 性 廢
氣、廢液處
理 

本章針對核三廠除役期
間污染範圍進行規劃，
說明除污作業方式，包
含除污準則、除污程序、
除污技術、作業場所、作
業安全及輻射防護；並
考量除污作業產生之放
射性廢氣（以下簡稱廢
氣）與廢液的處理規劃，
以確保執行相關作業時
能達到降低廢棄物污染
程度、減少工作人員輻
射曝露及廢棄物有效減
量之目的。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非屬
輻射相關設施，故不涉
及除污作業與廢氣及廢
液處理，應與本章無直
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九章  除
役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之
類 別 、 特
性、數量、
減 量 措 施
及其處理、

本章說明本公司參考除
役相關經驗，進行核三
廠除役期間各類放射性
廢棄物產量之盤點，並
依盤點結果及考量最終
處置場之接收準則，進
行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措

本章主要係盤點核三廠
放射性廢棄物數量，並
依盤點結果規劃貯存及
處置場所、相關放射性
廢棄物減量及運送等作
業，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非屬輻射相關設施，不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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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運送、貯存
與 最 終 處
置規劃 

施(包含除污作業、拆除
減量及廢棄物外釋處理
等)、貯存、運送以及處
置等整體規劃。除役所
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
主要有受中子活化之反
應器壓力槽與內部組件
及生物屏蔽、中子活化
的腐蝕產物及或自燃料
洩漏的分裂產物沉積造
成污染之管路、設備與
結構。 

影響放射性廢棄物盤點
結果，應與本章無直接
關聯。 

第十章  輻
射 劑 量 評
估 及 輻 射
防護措施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除
役期間各項輻射作業對
民眾及工作人員之劑量
影響，並規劃適當之輻
射防護措施，以說明除
役工作可安全進行且符
合輻射防護合理抑低原
則，確保廠界外關鍵群
體及廠界內工作人員，
於除役活動期間之輻射
安全，符合游離輻射防
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
求。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非屬
輻射相關設施，故不涉
及輻射劑量計算及輻射
防護規劃，應與本章無
直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 十 一 章 

環 境 輻 射
監測 

本章說明核三廠除役期
間之環境輻射監測規
劃，包含設施環境之偵
測項目(含直接輻射之偵
測、試樣取樣與放射性
活度分析作業等)，並說
明規劃之監測方法、監
測對象、目的、取樣地
點、取樣頻率、活度單位
及重要之附記等原則敘
述。 

本章主要是針對核三廠
除役期間之環境輻射監
測進行規劃，再生能源
發電設施之設置不影響
環境監測之執行，應與
本章無直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 十 二 章 

組 織 及 人
員訓練 

本章組織及人員訓練，
主要說明核三廠除役期
間之組織與任務編組、
管理程序及人員訓練，
考量人力資源之運用，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之運
轉及維護作業由其他單
位人員負責，非由核三
廠人員負責。僅再生能
源發電設施發生意外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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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應以實際除役作業需求
為主，配置適當的專業
任務分工，本公司將依
除役計畫的執行進度，
逐步調整組織及人員配
比。 

(如：火災)時，須由核三
廠人員協助通知相關單
位，並協助處理。前述機
制係依循核三廠既有行
政程序辦理，不影響除
役相關工作，應與本章
無直接關聯。 

第 十 三 章 

核 子 保 防
物 料 及 其
相 關 設 備
之管理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於
執行除役作業時核子保
防物料及其相關設備之
管理規劃，包括核子保
防物料、核子保防設施
與核子保防器材之名
稱、數量、儲存方法、位
置與管理程序，以確保
於執行除役作業時，可
符合我國相關法規及國
際原子能總署(IAEA)協
議之規定。 

本章主要針對核三廠之
核子保防物料、核子保
防設施與核子保防器材
進行說明，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非屬核子保防相
關設施或物料，應與本
章無直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 十 四 章 

保安措施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除
役時之保安組織與管
理、保安區域及管制、保
安設備之配置、使用及
維護、門禁管制與人員
查核、警衛應用與軍警
支援、保安事件應變、紀
錄保存等保安相關措
施。 

 

本章主要針對核三廠除
役時之保安組織、保安
區域、保安設備、門禁管
制、警衛運用…等相關
作業進行說明，再生能
源發電設施非屬保安相
關設備，且規劃設置於
核三廠財產區以內，控
制區以外，距除役期間
新增之用過核子燃料室
內乾式貯存設施及二號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等保安保護區域尚有一
段距離，對於保安周界
完整性及設備不致造成
威脅影響。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施工
與運維期間人員、車輛
出入管制均依照核三廠
門禁管制作業規定辦
理；無須配合修訂本章
內容。 

第 十 五 章 

品 質 保 證
方案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除
役作業之品質保證方
案，依據本公司建立並
經原能會核備之「核能
電廠除役品質保證方案
(第 1 版)」執行，內容遵

核能電廠除役品質保證
方案適用於「核電廠除
役計畫」之除役過渡階
段、除役拆廠階段、廠址
最終狀態偵測階段及廠
址復原階段中，與核能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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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照原能會公佈之「核子
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
則」之品質保證要求，逐
項列明品保要旨、權責
區分及各項作業要求。
執行會影響核三廠除役
品質之作業活動前，將
依據該品質保證方案的
內容，訂定相關作業程
序書，遵照執行，以確保
除役作業之品質，並保
障工作人員與民眾健康
及環境安全。 

安全有關之項目及其相
關作業，新設再生能源
發電設施及後續營運維
護等作業非屬核能安全
相關作業，故與本章無
直接關聯。 

第 十 六 章 

意 外 事 件
應變方案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於
除役期間之意外事件應
變組織與權責分工、應
變場所與設備，及擬定
所應採取之應變處理措
施與程序，以因應萬一
核三廠除役期間發生意
外事件(包含核子事故及
廠內意外事件)時，可動
員的單位或組織，且能
有組織、有系統地迅速
處置，使意外事件對人
員、設備之損失與對環
境之影響降至最低。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建置
完成後，不會由核三廠
內意外事件應變組織人
員執行運維相關工作，
也與本章所述的除役期
間意外事件應變場所及
設備等無關。僅再生能
源發電設施發生意外
(如：火災)時，須由核三
廠人員協助通知相關單
位，並協助處理。前述機
制係依循核三廠既有行
政程序辦理，故與本章
無直接關聯。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第 十 七 章 

廠 房 及 土
地 再 利 用
規劃 

本章係說明核三廠於除
役後，廠址內廠房及土
地再利用的範圍與規
劃。 

本章係說明核三廠於除
役後，廠址內廠房及土
地再利用規劃，俟新設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獲准
設置後，本公司須於內
文及圖面進行說明與標
示。 

俟新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獲准設置後，再檢視
修訂除役計畫對應內
容。 

除役完成後，將依本公
司提出之最終狀態偵測
計畫，進行最終狀態偵
測，確認符合廠址使用
劑量標準後，向原能會
申請廠址解除管制。 

附件  技術
與 管 理 能
力 及 財 務
基礎報告 

本章主要說明台電公司
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
務基礎等足以勝任除役
之執行，即符合「核子反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之建
置、運轉及維護等費用
皆由本公司預算支應，
與除役費用無關，應與

無除役計畫須配合修訂
內容及須配合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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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役 計 畫
章節名稱 

除役計畫章節內容 核三廠新設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對本章影響概述 

須辦理事項 

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章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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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核管法符合性評估 

第四條：......禁制區內，禁止與核子反應器

設施運轉、維護或保安無關之人員居住及

影響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之活動。…. 

禁制區內無人員居住

及影響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之活動 

(詳如安全評估報告) 

第五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興建…. 不適用 

第六條：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成後…運

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不適用 

第七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設計、興建及

運轉，應符合…..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

計準則及核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之

規定。 

已逐項確認反應器設

施安全設計準則(詳表

三)，本案不適用核子

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

準則 

第八條：核子反應器設施因換裝核子燃

料、機組大修或異常事件停止運轉，主管

機關得訂定辦法管制其再起動。 

不適用 

第九條：核子反應器設施於正式運轉後，

每十年至少應作一次整體安全評估…… 

不適用 

第十條：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提出

有關運轉、輻射安全、環境輻射監測、異

常或緊急事件報告、立即通報… 

不適用 

第十一條：未領有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

照者，不得操作核子反應器…… 

不適用 

第十二條：經營者應定期辦理所屬核子反

應器運轉人員健康檢查 

不適用 

第十三條：核子反應器設施於興建或運轉

期間，其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涉及重要

安全事項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為之。 

已依規定辦理 

(詳如安全評估報告

三、(十三)) 

第十四條：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或運轉期

間，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不適用 

第十五條：…. 經營者應聘請監查機構擔任

監查工作…. 

不適用 

第十六條：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相關結

構、系統及組件所使用之核能級產品，…. 

不適用 

第十七條：核子反應器之輸入、輸出、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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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第十八條：依本法所核發執照之記載事項

有變更者….. 

不適用 

第十九條：核子反應器設施或其執照及執

照所賦予之權利……不得轉讓、租借、信

託、設定質權或抵押權。 

不適用 

第二十條：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 不適用 

第二十一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應

採取拆除之方式，並在主管機關規定之期

限內完成。 

前項之拆除，以放射性污染之設備、結構

及物質為範圍。 

新設設施非位於除役

開發範圍內，不適用 

第二十二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其

拆除後之廠址輻射劑量…… 

解除管制前會依除役

計畫規劃執行偵檢，

可符合劑量規定 

第二十三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經

營者應檢附除役計畫...... 

新設設施已屬除役計

畫管制範圍内設施，

故建置完成後，於執

行除役作業時會一併

考量 

第二十四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停役，經

營者應檢附停役計畫...... 

不適用 

第二十五條：經營者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

除役許可後…… 

新設設施之設置於運

轉期間完成，不影響

除役執行時程 

第二十六條：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期間之

管制….. 

不適用 

第二十七條：主管機關核發除役許可

後…… 

不適用 

第二十八條：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執

行完成後六個月內…… 

解除管制前會依除役

計畫規劃執行偵檢，

可符合劑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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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符合性評估 

第 1 條 

本準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七條規

定訂定之。 

N/A 

第 2 條 

本準則適用於動力用核子反應器設施 (以下

簡稱核子設施) ，規定其對安全重要之結

構、系統及組件 (以下簡稱結構、系統及組

件) 之必要設計、製造、安裝及測試要求。 

已評估本案不影響安

全重要之結構、系統

及組件。(詳如安全評

估報告) 

第 3 條 

結構、系統及組件之設計、製造、安裝及

測試，應建立品質保證方案並據以實施。 

不適用 

第 4 條 

結構、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確保於地

震、颱風、洪水及海嘯等天然災害下，仍

能執行其安全功能。 

前項設計應考量下列事項： 

一、廠址及其周邊地區以往曾發生過之最

嚴重天然災害。 

二、於正常運轉或事故狀況下發生天然災

害之影響。 

三、保留足夠之設計安全餘裕。 

已評估本案於天然災

害下，不影響相關結

構、系統及組件。(詳

如安全評估報告三、

(八)) 

第 5 條 

結構、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確保能將火

災與爆炸之發生機率及影響降至最低。 

核子設施以使用非可燃性及耐熱材料為原

則，並應設置適當之火災警報及消防系

統，降低火災對結構、系統及組件之損

害。 

消防系統之設計，應確保於系統本身發生

斷管或異常動作時，不致對結構、系統及

組件之安全功能造成損害。 

已評估本案若發生火

災不影響相關結構、

系統及組件。(詳如安

全評估報告三、(一)  

2) 

第 6 條 

結構、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確保於正常

運轉、維護、測試及假想意外事故下，仍

能發揮其應有之安全功能。 

結構、系統及組件應有適當之防護，避免

已評估本案造成之飛

射物不影響相關結

構、系統及組件。(詳

如安全評估報告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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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高速拋射物、擺動之斷管、由破管處

噴出之流體等高動能物體之破壞。 

第 7 條 

核子設施具有兩部機組以上者，不得共用

結構、系統及組件… 

不適用 

第 8 條 

反應器爐心與其相關冷卻水系統、控制系

統及保護系統之設計，應有足夠之安全餘

裕... 

不適用 

第 9 條 

反應器爐心及其相關冷卻水系統之設計，

應確保功率運轉範… 

不適用 

第 10 條 

反應器爐心與其相關冷卻水系統、控制系

統及保護系統之設計，應確保… 

不適用 

第 11 條 

核子設施應設置儀器，監測核分裂過程、

反應器爐心完整性、反應器冷卻水壓力邊

界及圍阻體與其輔助系統之系統狀態及參

數，確保於正常運轉… 

不適用 

第 12 條 

反應器冷卻水壓力邊界之設計、製造、安

裝及測試，應確保發生下列狀況之機率降

至最低… 

不適用 

第 13 條 

反應器冷卻水系統與其相關輔助系統、控

制系統及保護系統之設計，應有足夠之安

全餘裕，確保… 

不適用 

第 14 條 

核子設施應設置反應器圍阻體及其輔助系

統，防止放射性物質不經控制外釋至環

境… 

不適用 

第 15 條 

核子設施應設置廠內電力系統及廠外電力

系統，確保結構、系統及組件足以發揮功

能。每套電力系統應具備足夠容量及功

能，確保下列事項：… 

本案電力系統不會併

入核能機組電力系

統，另已評估本案系

統衝擊，不影響核能

機組。(詳如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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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三、(一)) 

第 16 條 

電力系統之設計，應能執行定期檢驗及測

試，驗證其功能正常。… 

不適用 

第 17 條 

核子設施控制室之設計，應能確保機組之

安全運轉… 

不適用 

第 18 條~第 23 條 

對保護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24 條~第 26 條 

對反應度控制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27 條 

保護系統及反應度控制系統之設計，應確

保… 

不適用 

第 28 條~第 30 條 

對反應器冷卻水壓力邊界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31 條 

反應器冷卻水補水系統之設計… 

不適用 

第 32 條 

餘熱移除系統之設計，應能將分裂產物之

衰變熱… 

不適用 

第 33 條~第 35 條 

緊急爐心冷卻水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36 條~第 38 條 

對圍阻體熱移除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39 條~第 41 條 

對圍阻體大氣淨化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42 條~第 44 條 

對冷卻水系統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45 條~第 52 條 

對圍阻體之設計規定 

不適用 

第 53 條 

核子設施應有控制放射性氣體與液體外釋

及處理…。 

不適用 

第 54 條 

核子燃料貯存、吊運與放射性廢棄物及其

他含有放射性物質系統之設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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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 

核子設施應設置實體系統或執行作業流程

管制…。 

不適用 

第 56 條 

核子燃料貯存與放射性廢棄物系統及其相

關吊運之區域，應有… 

不適用 

第 57 條 

核子設施於正常運轉、可預見運轉事件及

假想意外事故下，應能監測… 

不適用 

第 58 條 

核子設施之設計，經營者得檢具安全評估

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不適用本

準則之相關規定。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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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浦福風級表 

資料來源: http://typhoon.ws/learn/reference/beaufort_scale 

  

http://typhoon.ws/learn/reference/beaufort_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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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設計變更(DCR)之安全評估作業表 

 

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

18條第一

項第七款，

因內容涉及

個人有關資

訊，故不予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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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

18條第一

項第七款，

因內容涉及

個人有關資

訊，故不予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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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

18條第一

項第七款，

因內容涉及

個人有關資

訊，故不予

公開。 


